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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寄出某可转让

信用证下14票单据，金额共1223499美元。单寄新加坡某转证

行，由新加坡的第一受益人换单后将单转寄德国的原始开证

行要求付款。2月14日，中国银行收到新加坡银行转来的德国

银行的拒付电。随即，中国银行向新加坡银行发出反拒付电

报，新加坡银行在回电中声明已将中国银行电文内容转达德

国开证行听候回复，同时声明作为转证行本身对单据的拒付

和最终的付款与否不负责任。其后，中国银行通过新加坡银

行再次发出反拒付的电文，要求开证行付款，但从新加坡银

行得到的回电却说正在与德国开证行联系，开证行坚持不符

点成立，拒绝付款。鉴于通过新加坡银行无法解决问题，中

国银行曾几次直接给德国开证行发电，催促付款。但德国开

证行在回电中声明，其信用证是开给新加坡的转证行的，中

国银行无权直接与开证行联系。最终，此业务通过部分退单

，部分无单放货的方式解决。作为出口商的我国外贸公司也

丧失了信用证项下收款的保障。 在上述情况下，中方作为第

二受益人既无从与德国交涉也无法从新加坡银行处取得货款

，最终丧失了信用证下的收款权。这一案例反映出第二受益

人在实际的信用证运作中所处的不利境地。 第二受益人的法

律地位《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48条：“经出口商请求，

进口商同意，由开证银行开立可转让信用证，并载明授权受

益人（即原信用证受益人）有权将信用证所列金额的全部或



部分转让给出口商以外的第三者，即第二受益人

（SecondBenefi鄄ciary）有权使用转让后的权力。这种转让称

一次转让，但第二受益人不得再作转让。”那么，第二受益

人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呢？ 首先，第二受益人不必然参与可转

让信用证的流转过程，信用证是否实际转让出于第一受益人

的实际需要。进口商（开证申请人）对第一受益人开出可转

让信用证仅表明进口商允许第一受益人将信用证的部分或全

部金额转让给第二受益人，而非必须。而第二受益人的加入

并不会必然地影响到第一受益人的权益，他仅仅是作为一个

可以参考加入的对象，在第一受益人认为适时的时候获得第

一受益人转让的部分或全部可转让信用证下的金额。因此，

第二受益人的地位是十分被动的，其享有的可转让信用证下

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和非实质上的。这是因为其实质性的提示

单据、要求付款的权利可能因第一受益人保留的加入权而随

时中止。 其次，第二受益人和开证行之间缺乏直接的法律联

系。开证行只和第一受益人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根据《跟

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只有在如下法律事件发生后，开证行

和第二受益人之间才产生法律联系：（1）信用证已被转让；

（2）第二受益人依据该被转让的信用证，已向转让行作出交

单提示；（3）第一受益人未能在转让行要求替换单据时照办

；（4）转让行将第二受益人的单据寄交开证行。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